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东税稽公告〔2021〕159号

[bookmark: nsrsbh]东莞市佳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41900792926337）：
[bookmark: _GoBack]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文书，我局（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东税稽税通〔2021〕498号），告知内容如下：
[bookmark: tznr]通知内容：因国地税机构变革，检查部门及检查人员变更。
依据：《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2号）第十五条规定。
通知内容：检查人员由黎宇航，刘换婵，黄秀玲变更为黎宇航，黄玉霞，钟苑瑜，赖孟妮。检查单位由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变更为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向你（单位）送达文书。

附件：《税务事项通知书》（东税稽 税通 〔2021〕 498 号）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1年11月19日
